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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年度 視障學生獎學金

申請指引

1 機構簡介
    香港東區崇德社
香港東區崇德社成立於1980年，是國際崇德社的轄下會社。國際崇德社是一個國際性的職業婦女組織，早於1919年在美國紐約水牛城成立，以服務社群，提高婦女地位為宗旨，至今全球共有1,300會社，分佈於68個國家。會員人數33,000人。

源自印第安土語的「崇德」(Zonta) 二字是指「誠實」與「可靠」。會員貫徹辦社宗旨，工作全屬義務性質，她們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把精神全情投入社會服務。透過參與義務工作，間接提高了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

香港東區崇德社在過去 28年期間，致力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服務，每年均參與不同的社會服務計劃和活動。服務對象包括長者、傷殘人士、青少年、兒童、婦女及被虐待人士等。

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盲人輔導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一政府資助之志願機構，於一九五六年成立，致力為香港視障人士提供更佳福利及服務。過往，本會不斷為視障人士提供廣泛而全面之眼科及低視能服務、復康及職業訓練、教育支援、就業輔導、輔助儀器諮詢服務、資訊科技應用、多重殘疾視障人士復康及視障長者院舍服務等。本會服務分為四個科，包括財務及行政科、復康科、研究及發展科及院舍服務科。財務及行政科包括會計部、行政部、盲人工廠及輔助儀器服務。研究及發展科包括普通眼科及低視能中心、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視障兒童家長資源中心、暢道科技服務中心及低視能資源中心。復康科包括復康中心、中央點字製作中心、訊息無障礙中心、職業支援及發展中心及按摩保健治療中心。院舍服務科屬下有六間院舍，包括元朗盲人安老院、賽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九龍盲人安老院、白普理盲人護理安老院、朝陽中心暨宿舍、白普理之家、樂悠居以及視聽障人士復康訓練計劃。
視障兒童家長資源中心成立於一九九八年八月，直至目前為止，仍為全港唯一專門服務視障兒童及其家屬的資源中心。中心的服務宗旨在於透過它的設施及職員的專業指導，為視障兒童及其家人提供最切合所需之支援服務，推動視障兒童發展他們的潛能及融入社會。

2 獎學金成立目的

本獎學金由香港東區崇德社贊助，宗旨在於鼓勵及支援經濟有困難的優秀視障學生購買助視儀器或參與有益身心之課外活動。

3 申請程序

3.1 申請表格可向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兒童家長資源中心索取，或到香港盲人輔導會之www.hksb.org.hk網址下載。

3.2 填妥表格後可於2011年3月31日前直接交回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兒童家長資源中心辦理

3.3 審查員將對申請人提供之資料作出審查，然後將建議交由獎學金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核及挑選。

3.4 當委員會完成審核及挑選程序後，會於2011年6月1日前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給申請人。如申請人的申請未獲接納亦將稍後獲得通知。

4 申請資格
    本獎學金只供下列合資格之學童申請 : 

(一) 經濟有困難之家庭

經濟困難之定義為 :

1.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之收入不得超過香港房屋委員會之公屋輪候冊的每月最高入息上限。若申請人之家庭成員有參加「強制性公積金」或「公積金」計劃，有關法定供款可於申報入息時獲得扣除。
2.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所擁有的資產 (即物業及銀行存款)總值不得超過香港房屋委員會之公屋輪候冊的總資產淨值限額。
 (二) 申請人之整體表現優良;

申請人學業成績優良; 或

申請人有領導才能，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及/或社會服務; 或

申請人在表演藝術有卓越表現或潛能
(三) 申請人必須根據教育局的定義被評定為視障，即申請人最佳視力的一隻眼睛經糾正後，最多祗有視敏度6/18 *，而中央視野最闊只有20度或更少。

         (* 註： 6/18  是一個比例。 簡單來說，它的意思是正常人在18 米可以看到某一大小的景物，例如巴士號碼，而視障人士則要走近至 6 米 才可看到。)

(四) 年滿15至25歲之學生

(五)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

5 獲獎金額及用途
每位得獎者將獲發放1萬5千元或3萬元的獎學金，而個別獲獎者的獎學金金額將由評審委員會按其個別需要以評定。獎學金須用於購買學習用品或參與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 

6 申請者須知

6.1 遞交申請表時，申請人請連同下列資料之影印本:申請人之身份證、殘疾人士證明、2009/10年度之學業成績表、申請人及同住家人之最近３個月之經濟證明（銀行存摺影印本）。若申請人或同住家人有領取綜援，請提供有關證明文件之副本。提供學校或老師之推薦信有助申請。

6.2 所有申請書須正確填寫及附有所需要證明文件，才會獲得處理。若無充分理由而不遞交所需證明文件者，其申請將不予考慮。

6.3 申請人必須詳實填妥申請書，如蓄意誤報或漏報資料，申請人的申請資格可能被取消。

6.4 所有已呈交的申請書及文件，恕不退回。

6.5 成功獲得獎學金的申請人，日後有可能會被邀請參與本獎學金的宣傳及籌募活動，以推廣基金的服務。

6.6 本基金及委員會保留修改、增刪及解釋申請章則及指引的最後權利。

7 審核程序

7.1 所有申請由委員會負責審批。委員會審批個案申請時，主要根據申請人填報的資料評估申請人家庭狀況、視力程度及學業成績，以決定申請人是否合乎資格獲得援助。不過，委員會亦會考慮申請項目對申請人之實際需要而作出適當調整。

7.2 有需要時，委員會可委派代表進行面試或調查及個別面見申請人，並要求申請人攜帶所提交有關證明文件的正本，供委員會查閱。委員會亦可要求申請人提交補充資料以供委員會審核時對申請人的家庭狀況作出詳細的了解。如申請人未能提交委員會要求的資料，或拒絕在委員會安排的指定時間內與委員會會面，委員會有權取消有關的申請。
7.3 本獎學金可就申請人的實際需要發放援助，並由委員會按個案個別進行審批，委員會所作的決定是最終的決定。
7.4 獎學金遴選委員會由香港東區祟德社及香港盲人輔導會代表組成，成員包括有 : 

	主席
	：
	會長                  香港東區祟德社

	委員
	：
	社會服務委員會之主席  香港東區祟德社
社會服務委員會之委員  香港東區祟德社

	
	
	葉吳素如女士          香港盲人輔導會

視障兒童家長資源中心顧問委員會委員

譚靜儀女士            香港盲人輔導會行政總裁
曹振華先生            香港盲人輔導會研究及發展科總監


8 頒發安排及獎學金管理
獲獎學生須於每年提交報告，陳述獎學金如何善用於學習、參與課外活動、社區服務或表演藝術，以助其個人成長及發展。

9 個人資料處理


本獎學金收集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只作審查批核之用。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本獎學金可能會向其他機構、人仕及團體收集申請人的個人資料，以執行獎學金之審批程序，並可能因履行法例、政府及監管方面的規定而作出有關之透露，包括在保密的情況下持有、使用、轉移或向下列人仕披露申請人的個人資料：１）任何與本獎學金運作有關的行政或服務機構；２）有關遴選委員會之委員。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如欲查閱或更改有關此表格上的個人資料，請與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兒童家長資源中心主任聯絡，聯絡電話為：２９９４９６５５。




香港盲人輔導會     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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